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列 席 者 ︰  
 
區 志 偉 先 生  高 級 社 區 發 展 經 理  市 區 重 建 局  

陳 婉 妮 女 士  高 級 產 業 測 量 師 / 
九 龍 中 區 (九 龍 西 區 地 政 處 ) 

地 政 總 署  

葉 子 季 先 生 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/油 尖 旺  規 劃 署  
 
 
缺 席 者 ︰  
 
曹 佩 卿 女 士  房 屋 事 務 經 理 (西 九 龍 三 ) 房 屋 署  

蔡 少 峰 議 員  區 議 員   
 

 
 
開 會 詞  
 

莊 永 燦 主 席 歡 迎 與 會 者 出 席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理 委

員 會 ( “ 房 管 會 ” ) 第 四 次 會 議 ， 他 報 告 房 屋 署 房 屋 事 務 經 理

( 西 九 龍 三 )  曹 佩 卿 女 士 因 事 請 假 。  
 
2 .  莊 永 燦 主 席 建 議 提 呈 文 件 的 委 員 如 作 補 充 發 言 ， 不

可 超 過 兩 分 鐘 ； 此 外 ， 委 員 可 就 每 一 議 項 發 言 兩 次 ， 首 次

限 時 三 分 鐘 ， 第 二 次 兩 分 鐘 ， 與 會 者 並 無 異 議 。  
 
 
議 項 一 ： 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錄
 
3 . 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無 需 修 訂 ， 獲 得 通 過 。  
 
 
議 項 二 ：  要 求 部 門 為 受 西 九 龍 大 角 咀 段 天 橋 噪 音 影 響 住

戶 安 裝 隔 音 窗  
( 油 尖 旺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理 委 員 會 第 1 1 / 2 0 1 2
號 文 件 )  

 
4 .  莊 永 燦 主 席 表 示 ， 運 輸 署 和 路 政 署 的 書 面 回 覆 ( 附 件

一 至 二 ) 已 在 會 前 傳 真 予 各 委 員 備 閱 。 他 繼 而 歡 迎 市 區 重

建 局 ( “ 市 建 局 ” ) 高 級 社 區 發 展 經 理 區 志 偉 先 生 。  
 
5 .  劉 柏 祺 議 員 簡 述 文 件 內 容 。  
 

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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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許 德 亮 議 員 質 疑 環 境 保 護 署 ( “ 環 保 署 ” ) 為 何 不 派 代 表

出 席 會 議 ， 參 與 討 論 此 議 項 。 他 促 請 政 府 部 門 在 委 員 提 呈

討 論 文 件 後 ， 迅 速 作 出 回 應 ， 以 便 委 員 有 充 足 時 間 閱 悉 部

門 的 回 應 意 見 。  
 
7 .  莊 永 燦 主 席 表 示 ， 劉 柏 祺 議 員 於 1 1 月 2 0 日 修 訂 第

1 1 / 2 0 1 2 號 文 件 ， 並 請 環 保 署 派 員 出 席 會 議 ， 討 論 有 關 事

宜 。 環 保 署 隨 後 回 覆 ， 表 示 由 於 時 間 倉 促 ， 將 於 會 後 向 秘

書 處 提 交 書 面 回 覆 。  
 

( 會 後 補 註 ：  環 保 署 已 於 2 0 1 3 年 1 月 1 0 日 向 秘 書 處 提 交 上

述 書 面 回 覆 ( 附 件 三 ) 。 )  
 
8 .  黃 頌 議 員 欲 知 現 時 的 隔 音 科 技 能 否 解 決 西 九 龍 走 廊

大 角 咀 段 行 車 天 橋 的 噪 音 問 題 。 他 並 認 為 當 局 應 主 動 向 公

眾 介 紹 現 時 隔 音 物 料 的 最 新 發 展 。  
 
( 委 員 何 兆 德 先 生 於 下 午 2 時 4 3 分 到 席 。 )  
 
9 .  鍾 港 武 議 員 指 上 址 交 通 噪 音 滋 擾 居 民 多 年 ， 遇 有 重

型 車 輛 經 過 該 段 橋 面 接 駁 位 時 ， 問 題 更 見 嚴 重 。 他 續 稱 區

議 會 就 此 事 討 論 解 決 方 案 多 年 ， 但 問 題 仍 未 見 改 善 ， 故 他

支 持 劉 柏 祺 議 員 和 蔡 少 峰 議 員 為 舊 樓 居 民 安 裝 隔 音 窗 的 建

議 ， 以 減 低 噪 音 對 附 近 居 民 的 影 響 。  
 
( 黃 萬 成 議 員 於 下 午 2 時 4 5 分 到 席 。 )  
 
1 0 .  委 員 程 文 梯 先 生 建 議 部 門 計 算 於 該 段 天 橋 安 裝 隔 音

屏 和 為 居 民 安 裝 隔 音 窗 的 建 築 成 本 ， 以 衡 量 兩 者 的 經 濟 效

益 。 此 外 ， 侯 永 昌 議 員 、 許 德 亮 議 員 和 程 先 生 均 建 議 當 局

按 「 強 制 驗 窗 計 劃 」 ， 資 助 受 影 響 住 戶 安 裝 隔 音 窗 。  
 
( 黃 舒 明 議 員 於 下 午 2 時 4 7 分 到 席 。 )  
 
1 1 .  關 秀 玲 議 員 建 議 當 局 透 過 關 愛 基 金 ， 資 助 居 民 進 行

有 關 工 程 。  
 
1 2 .  劉 柏 祺 議 員 指 出 ， 鑑 於 環 保 署 缺 席 是 次 會 議 ， 他 希

望 在 下 次 會 議 續 議 此 項 。 此 外 ， 他 要 求 環 保 署 人 員 深 夜 到

該 天 橋 和 附 近 舊 樓 量 度 噪 音 水 平 ， 實 地 評 估 汽 車 噪 音 對 居

民 的 影 響 ， 並 於 下 次 會 議 提 供 相 關 數 據 ， 以 供 委 員 討 論 。  
 
1 3 .  黃 舒 明 議 員 和 黃 建 新 議 員 建 議 市 建 局 資 助 居 民 安 裝

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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隔 音 窗 。  
 
( 梁 偉 權 議 員 於 下 午 2 時 5 3 分 到 席 。 )  
 
1 4 .  黃 建 新 議 員 贊 同 劉 柏 祺 議 員 的 建 議 。 他 表 示 儘 管 區

議 會 於 2 0 0 1 年 議 決 擱 置 限 制 重 型 車 輛 使 用 西 九 龍 走 廊 試

驗 計 劃 ， 但 事 隔 多 年 ， 情 況 已 有 轉 變 ， 他 認 為 運 輸 署 應 派

員 出 席 會 議 ， 與 委 員 重 新 檢 討 是 否 有 需 要 再 實 行 類 似 計

劃 。  
 
1 5 .  高 寶 齡 議 員 認 為 政 府 應 循 不 同 途 徑 ， 包 括 關 愛 基 金

等 資 助 方 式 ， 為 因 城 市 規 劃 不 善 而 飽 受 噪 音 滋 擾 的 居 民 提

供 協 助 。  
 
1 6 .  委 員 程 文 梯 先 生 重 申 政 府 部 門 應 為 住 戶 安 裝 隔 音

窗 ， 並 承 擔 所 需 工 程 費 用 。 此 外 ， 他 建 議 當 局 在 計 劃 興 建

道 路 時 ， 必 須 考 慮 安 裝 隔 音 屏 的 可 行 性 。  
 
1 7 .  區 志 偉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市 建 局 的 主 要 工 作 是 鼓 勵 舊 樓 業 主 復 修 樓 宇 ，

局 方 暫 時 沒 有 特 別 為 受 交 通 噪 音 滋 擾 的 大 廈 居

民 制 訂 政 策 ；  

( i i )  市 建 局 已 在 新 重 建 項 目 下 興 建 的 樓 宇 單 位 安 裝

隔 音 窗 ， 或 把 浴 室 或 廚 房 面 向 道 路 ， 使 客 廳 或

住 房 偏 離 噪 音 源 ， 以 減 輕 噪 音 對 居 民 的 滋 擾 ；

以 及  

( i i i ) 他 承 諾 向 市 建 局 轉 達 委 員 會 的 意 見 。  
 
1 8 .  莊 永 燦 主 席 建 議 下 次 續 議 此 事 ， 並 以 委 員 會 名 義 去

信 環 保 署 ， 要 求 該 署 人 員 到 上 述 天 橋 和 附 近 舊 樓 實 地 視

察 ， 評 計 汽 車 噪 音 對 居 民 的 影 響 ， 與 會 者 並 無 異 議 。  
 

( 會 後 補 註 ：  主 席 已 於 2 0 1 2 年 1 2 月 7 日 以 房 管 會 名 義 去 信

環 保 署 ( 附 件 四 ) 。 )  
 
1 9 .  與 會 者 沒 有 其 他 意 見 ， 莊 永 燦 主 席 繼 而 宣 布 結 束 討

論 此 議 項 。  
 
 
議 項 三 ：  更 改 3 6 幅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用 地 規 劃 的 進

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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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  
( 油 尖 旺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理 委 員 會 第 1 2 / 2 0 1 2
號 文 件 )  

 
2 0 .  莊 永 燦 主 席 表 示 ， 發 展 局 和 規 劃 署 的 綜 合 書 面 回 覆

( 附 件 五 ) 已 在 會 前 傳 真 予 各 委 員 備 閱 。 他 繼 而 歡 迎 ：  
 

( i )  地 政 總 署 高 級 產 業 測 量 師 ／ 九 龍 中 區 ( 九 龍 西 區

地 政 處 ) 陳 婉 妮 女 士 ； 以 及  

( i i )  規 劃 署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油 尖 旺 葉 子 季 先 生 。  
 
2 1 .  黃 建 新 議 員 簡 述 文 件 內 容 。  
 
2 2 .  葉 子 季 先 生 簡 介 發 展 局 和 規 劃 署 的 綜 合 書 面 回 覆 。

他 表 示 ， 根 據 規 劃 署 就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( 下 稱

“ G I C 用 地 ” ) 所 作 的 檢 討 ， 政 府 認 為 現 時 全 港 有 3 6 幅 G I C
及 其 他 政 府 用 地 適 合 撥 作 住 宅 用 途 ， 其 中 1 0 幅 土 地 已 改

劃 作 住 宅 用 途 ， 至 於 其 餘 2 6 幅 土 地 的 確 實 用 途 ， 尚 待 有

關 部 門 進 行 詳 細 研 究 和 分 析 。  
 
2 3 .  陳 婉 妮 女 士 表 示 ， 地 政 總 署 會 制 訂 撥 地 和 賣 地 條

款 ， 配 合 當 局 把 G I C 用 地 改 劃 作 住 宅 用 途 。  
 
2 4 .  黃 建 新 議 員 促 請 當 局 盡 快 交 代 上 述 2 6 幅 土 地 的 詳 細

資 料 。 他 批 評 政 府 在 推 行 政 策 時 諮 詢 過 程 過 短 ， 建 議 預 留

充 足 時 間 ， 讓 公 眾 參 與 討 論 和 表 達 意 見 。  
 
2 5 .  高 寶 齡 議 員 詢 問 ， 該 3 6 幅 適 合 撥 作 住 宅 用 途 的 G I C
用 地 ， 現 時 是 否 閒 置 土 地 ， 抑 或 正 以 臨 時 或 短 期 租 約 形 式

租 出 。 她 建 議 當 局 在 研 究 改 變 土 地 用 途 時 ， 須 顧 及 周 邊 用

地 發 展 ， 作 全 盤 規 劃 。  
 
2 6 .  黃 舒 明 議 員 和 黃 萬 成 議 員 查 詢 該 3 6 幅 用 地 有 否 分 布

於 油 尖 旺 區 。 黃 萬 成 議 員 表 示 ， 任 何 改 變 土 地 用 途 的 決

定 ， 都 要 考 慮 土 地 所 在 區 域 原 來 的 規 劃 需 要 。 他 指 出 尖 沙

咀 區 一 直 欠 缺 興 建 社 區 會 堂 的 土 地 ， 故 此 擔 心 當 局 是 次 會

否 把 區 內 的 G I C 用 地 撥 作 住 宅 用 途 。  
 
2 7 .  梁 偉 權 議 員 表 示 ， 當 局 在 更 改 土 地 用 途 前 ， 必 須 詳

細 考 慮 有 關 計 劃 能 否 配 合 土 地 所 在 區 域 原 來 的 規 劃 。 他 另

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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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 要 求 政 府 檢 討 急 於 興 建 房 屋 對 本 港 房 地 產 市 場 的 影 響 ，

並 促 請 房 屋 署 盡 快 解 決 現 時 公 屋 富 戶 問 題 ， 以 騰 出 更 多 公

屋 單 位 ， 供 有 需 要 人 士 申 請 。  
 
2 8 .  鍾 港 武 議 員 詢 問 當 局 是 否 已 鎖 定 把 尚 餘 的 2 6 幅 土 地

改 作 住 宅 用 途 。 他 欲 知 當 局 有 何 理 據 拒 絕 透 露 土 地 選 址 ，

並 指 出 油 尖 旺 區 一 直 缺 乏 社 區 用 地 ， 經 議 員 多 番 爭 取 ， 當

局 才 決 定 在 海 庭 道 一 帶 興 建 體 育 場 館 ， 他 希 望 當 局 能 維 持

把 該 處 土 地 列 作 社 區 用 地 。 此 外 ， 他 查 詢 當 局 預 計 何 時 就

該 2 6 幅 土 地 的 選 址 及 用 途 諮 詢 區 議 會 ， 並 詢 問 當 局 在 改

劃 土 地 作 住 宅 發 展 時 ， 會 否 同 時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度 限 制 。  
 
2 9 .  關 秀 玲 副 主 席 表 示 ， 公 屋 單 位 閒 置 問 題 嚴 重 ， 她 要

求 當 局 靈 活 調 配 空 置 單 位 ， 解 決 房 屋 不 足 問 題 。 此 外 ， 尖

沙 咀 區 人 口 較 多 ， 對 社 區 設 施 需 求 很 大 ， 她 要 求 當 局 提 供

更 多 區 內 G I C 用 地 資 料 ， 以 便 議 員 與 政 府 部 門 跟 進 本 區 的

土 地 規 劃 事 宜 。  
 
3 0 .  莊 永 燦 主 席 表 示 ， 早 前 有 報 道 指 現 有 3 9 1 . 5 公 頃 閒 置

政 府 土 地 ， 可 供 興 建 公 、 私 營 房 屋 ， 他 欲 知 前 述 的 2 6 幅

土 地 是 否 包 含 其 中 。  
 
3 1 .  葉 子 季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前 述 的 3 6 幅 土 地 原 先 劃 作 G I C 用 地 及 其 他 政 府

用 地 ， 不 屬 先 前 政 府 提 及 3 9 1 公 頃 住 宅 用 地 之

內 ， 這 些 土 地 部 分 空 置 ， 部 分 用 作 臨 時 或 其 他

用 途 ；  

( i i )  規 劃 署 不 會 隨 意 把 已 有 計 劃 興 建 社 區 設 施 的 土

地 改 作 住 宅 用 途 ；  

( i i i )  為 增 加 房 屋 供 應 ， 政 府 曾 檢 討 全 港 1 8 區 的 G I C
用 地 規 劃 ， 從 中 考 慮 哪 些 用 地 可 改 撥 作 住 宅 用

途 ；  

( i v )  當 局 現 正 對 前 述 的 2 6 幅 用 地 進 行 詳 細 研 究 和 分

析 ， 由 於 有 關 檢 討 工 作 尚 未 完 成 ， 現 階 段 未 能

提 供 有 關 用 地 的 具 體 資 料 。 一 俟 準 備 工 作 就

緒 ， 規 劃 署 會 按《 城 市 規 劃 條 例 》的 法 定 程 序 ，

就 改 劃 土 地 用 途 諮 詢 公 眾 和 區 議 會 意 見 ， 並 把

收 集 到 的 意 見 轉 交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考 慮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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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)  該 2 6 幅 土 地 目 前 並 無 確 實 的 發 展 計 劃 ；  

( v i )  興 建 社 區 會 堂 涉 及 土 地 規 劃 和 資 源 調 撥 等 問

題 ， 須 由 有 關 決 策 局 ， 即 民 政 事 務 局 ( “ 民 政

局 ” ) 及 有 關 部 門 考 慮 。 規 劃 署 會 繼 續 與 民 政 局

商 討 議 員 有 關 油 尖 旺 區 社 區 會 堂 不 足 的 關 注 意

見 ；  

( v i i )  規 劃 署 在 改 變 土 地 用 途 規 劃 時 ， 會 考 慮 土 地 情

況 及 土 地 所 在 區 域 原 有 的 規 劃 需 要 。 署 方 並 會

因 應 有 關 土 地 附 近 建 築 物 的 高 度 ， 考 慮 是 否 放

寬 該 土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度 限 制 ； 以 及  

( v i i i ) 有 關 公 屋 富 戶 及 公 屋 單 位 閒 置 等 問 題 ， 應 交 由

房 屋 委 員 會 及 房 屋 署 處 理 。  
 
3 2 .  黃 萬 成 議 員 樂 悉 規 劃 署 承 諾 在 更 改 油 尖 旺 區 G I C 土

地 用 途 時 諮 詢 區 議 會 意 見 。 此 外 ， 他 批 評 政 府 部 門 沒 有 積

極 考 慮 公 眾 對 社 區 設 施 的 需 求 ， 任 由 區 內 的 G I C 土 地 長 期

閒 置 。  
 
3 3 .  委 員 何 非 池 先 生 建 議 規 劃 署 參 考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

與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編 印 的 《 油 尖 旺 地 區 策 略 》 ， 了 解 區 內 對

社 區 設 施 的 需 求 。  
 
3 4 .  黃 建 新 議 員 不 滿 當 局 拒 絕 回 應 議 員 的 提 問 。 他 追 問

該 2 6 幅 土 地 的 確 實 位 置 ， 以 及 當 局 有 否 就 改 劃 土 地 用 途

諮 詢 油 尖 旺 區 的 政 府 部 門 。  
 
3 5 .  關 秀 玲 副 主 席 和 委 員 程 文 梯 先 生 認 為 政 府 應 盡 快 解

決 公 屋 富 戶 問 題 ， 以 騰 出 更 多 公 屋 單 位 ， 分 配 予 社 區 有 需

要 人 士 。  
 
3 6 .  葉 子 季 先 生 重 申 ， 當 局 在 把 G I C 土 地 改 劃 作 住 宅 用

途 時 ， 定 會 向 區 議 會 提 交 諮 詢 文 件 ， 以 作 討 論 。  
 
3 7 .  莊 永 燦 主 席 詢 問 ， 政 府 在 規 劃 上 述 3 6 幅 土 地 的 用 途

時 ， 有 否 考 慮 發 展 現 時 3 9 1 . 5 公 頃 的 閒 置 政 府 土 地 ， 並 審

視 發 展 商 所 持 土 地 的 位 置 。  
 
3 8 .  關 秀 玲 副 主 席 說 ， 她 聽 聞 在 內 地 ， 發 展 商 如 閒 置 土

地 超 過 一 定 期 限 ， 當 局 有 權 收 回 土 地 使 用 權 ， 她 欲 知 本 港

是 否 亦 有 類 似 做 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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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9 .  葉 子 季 先 生 表 示 ， 當 局 會 在 適 當 時 候 公 布 擬 撥 作 住

宅 發 展 土 地 的 確 實 位 置 。 他 續 稱 由 於 改 變 土 地 用 途 計 劃 涉

及 交 通 、 基 建 、 環 境 等 問 題 ， 規 劃 署 會 就 這 些 問 題 諮 詢 相

關 地 區 政 府 部 門 的 意 見 。  
 
4 0 .  莊 永 燦 主 席 質 疑 現 時 法 例 是 否 容 許 發 展 商 囤 積 土

地 。  
 
4 1 .  陳 婉 妮 女 士 表 示 ， 政 府 在 批 出 土 地 時 ， 土 地 契 約 會

載 有 適 合 的 建 築 規 約 ， 規 定 發 展 商 須 在 指 定 期 限 內 按 土 地

契 約 條 款 完 成 土 地 發 展 ， 惟 個 別 舊 式 土 地 契 約 並 沒 有 有 關

建 築 規 約 。 他 補 充 ， 農 地 如 改 作 住 宅 用 途 ， 當 局 會 在 土 地

契 約 內 加 入 適 合 的 建 築 規 約 ， 減 低 囤 積 土 地 的 可 能 性 ， 有

關 人 士 亦 須 為 更 改 土 地 用 途 補 回 地 價 。  
 
4 2 .  與 會 者 沒 有 其 他 意 見 ， 莊 永 燦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論 此

議 項 。  
 
 
議 項 四 ：  其 他 事 項  
 
4 3 .  餘 無 別 事 ， 莊 永 燦 主 席 宣 布 散 會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4 時

2 3 分 結 束 。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2 0 1 3 年 1 月 2 4 日 下 午 2 時 3 0
分 舉 行 。  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2 年 1 2 月  
 
















